济环建验〔2019〕24号
关于莱芜奥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汽-大众奥迪4S店项目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批复

莱芜奥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莱芜奥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汽-大众奥迪4S店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莱芜高新区汇源东大街68号，北临汇源大街，东面是东风日产4S店，西临平安气贸4S店。项目为奥迪汽车4S店，主要设置汽车展厅、维修车间（含烤漆房）、办公室及辅助设施，年销售车辆200辆、年维修车辆1000辆。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9000万元，环保投资50万元。

山东民通环境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于2012年1月编制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原莱芜市环境保护局于2012年2月进行了批

复（莱环报告表【2012】021101号）。 

二、工程变动情况

工程建设中做出如下调整：废气处置措施由活性炭吸附调整为过滤棉+活性炭+UV光氧处理；建设单位名称发生变更。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建设单位、验收编制单位、专家、验收组认为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及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青岛环湾检测评价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明：

汽车零部件、废轮胎等一般固废由建设单位收集后外销，废电池、废矿物油委托莱芜市润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机油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油漆桶等危险废物委托莱芜德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集中收集处置。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调试效果

青岛环湾检测评价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明：

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

五、验收结论

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符合建设项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验收合格。

六、后续要求

你公司应按照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开展该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要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要加强环境安全管理，杜绝安全事故和污染事故的发生，防止发生污染纠纷；要按照危险废物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

七、由莱芜高新区环保局做好该项目日常环境监管工作，环境执法机构要加强执法检查，确保严格落实环评批复及验收意见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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